
 

住宿条款 

第 1条(适用范围) 

1. 本酒店与客人签订的住宿协议以及相关的协议，应依本条款的约定，本条款未尽事宜，应依法律法规等（指法律法

规或法律法规下的，下同）或公认的习惯。 

2. 如本酒店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惯例的范围内需遵守附加条款时, 则无论前款规定如何, 均以附加条款为准。 

第 2条(住宿合同的申请) 

1. 打算申请本酒店住宿合同的客人, 应向本酒店申请以下内容: 

(1) 住宿人姓名、电话号码 

(2) 住宿日期和预定到达时间 

(3) 住宿费(原则上基于附表 1中列出的基本住宿费。) 

(4) 本酒店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 

2. 如果客人申请在前款第 2项的住宿日期之后继续住宿, 本酒店将在该申请提出时按照新的住宿合同进行处理。 

第 3条(住宿合同的成立等) 

1. 本酒店受理前条申请时住宿合同成立。但是, 如证明本酒店没有受理时, 则不在此限。 

2. 依前款规定住宿合同成立时, 以住宿期间(超过 3天时按 3天计算)的基本住宿费为上限，应在本酒店规定的日期前

支付本酒店规定的申请费。 

3. 首先申请费将抵付客人最终应支付的住宿费, 如出现适用于第 6条和第 21 条规定的情况时，申请费将按照违约金、

其次赔偿金的顺序抵付, 如有剩余金额, 申请费将在支付第 13 条规定的费用时退还。 

4. 如未能根据同款规定在本酒店指定的日期前支付第 2款的申请费，则住宿合同失效。但是, 有关指定申请费的支付

日期事宜, 仅限本酒店已将此通知住宿客人时适用。 



第 4条(不要求支付申请费的附加条款) 

1. 无关前条第 2款的规定, 本酒店可根据附加条款在合同成立后不要求支付同款的申请费。 

2. 在受理住宿合同申请时, 如本酒店未要求支付前条第 2款的申请费, 或未指定该申请费的支付日期, 则将按前款附

加条款进行处理。 

第 4条之 2（要求配合在设施采取感染预防措施） 

本酒店可要求欲住宿的人员根据旅馆业法(1948年法律第 138号)第四条之二第一款的规定予以配合。 

第 5条(拒绝签订住宿合同) 

1. 在下列情况下, 本酒店可以不接受签订住宿合同。但本款并不意味着本酒店在旅馆业法第五条所列情况以外的情况

下会拒绝住宿。 

(1) 住宿申请不符合该条款规定时。 

(2) 因客房已满没有空房间时。 

(3) 打算住宿的客人被认定有可能做出违反法律法规、公共秩序或良好风俗习惯的行为时。 

(4) 打算住宿的客人被认定属于以下(a)至(c)项时。 

A 防止暴力团员非法行为等相关法律(1991年第77号法)第2条第2项规定的暴力团(以下简称“暴力团”)、

同条第 2条第 6项规定的暴力团员(以下简称“暴力团员”)、准暴力团成员或暴力团相关人员以及其他反

社会势力 

B 当暴力团或暴力团员是控制经营活动的法人或其他团体时 

C 法人及其董事会成员中有暴力团员时 

(5) 打算住宿的客人有给其他客人造成明显困扰的言行时。 

(6) 欲住宿的人士为旅馆业法第四条之二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特定传染病患者等(下称“特定传染病患者等”)的； 

(7) 就住宿问题作出暴力要求行为，或要求超出合理范围的负担的(关于推进消除欲住宿的人士以残疾为由的歧视的

法律(2013年法律第 65号。下称“残疾人歧视消除法”)要求消除第七条第二款或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社会壁垒

的情况除外)。 

(8) 欲住宿的人士反复向本酒店提出旅馆业法施行规则第五条之六规定的要求，其执行造成的负担过重，可能明显阻

碍向其他客人提供住宿服务。 



(9) 因自然灾害、设施故障或其他不得已原因而无法提供住宿时。 

(10) 打算住宿的客人酩酊大醉或有明显异常的言行, 被认定有可能给其他客人造成困扰时, 或者有给其他客人已造

成明显困扰的言行时, 以及适用于都道府县条例的规定时。 

(11) 因打算住宿的客人身体或衣服明显不整洁，被认定可能会给其他客人造成困扰时。 

第 5条之 2（拒绝签订住宿协议的说明） 

本酒店(馆) 不同意根据前条签订住宿协议的，欲住宿的人士可要求本酒店(馆)说明其理由。 

第 6条(住宿合同的解除权) 

1. 客人可向本酒店申请解除住宿合同。 

2. 因客人可归责事由而解除全部或部分住宿合同时(除本酒店根据第 3 条第 2 款的规定指定申请费支付日期并要求付

款, 客人在付款前已取消住宿合同以外), 本酒店可根据附表 2中的规定收取违约金。但是,本酒店履行第 4条第 1

款的附加条款时, 仅限本酒店已通知客人时，客人才有义务在根据该附加条款解除住宿合同时支付违约金。 

3. 如果客人未与本酒店联系且在入住当天晚上 10:00 未能到达时(已提前指定预定到达时间时, 为两小时后的时间), 

该住宿合同将被视为由客人一方解除的合同予以处理。 

第 7条(本酒店的合同解除权) 

1. 在下列情况下, 本酒店可解除住宿合同。但本款并不意味着本酒店在旅馆业法第五条所列情况以外的情况下会拒绝

住宿。 

(1) 客人被认定有可能做出与住宿相关的违反法律法规、公共秩序或良好风俗习惯的行为时，或者被认定做出该行

为时。 

(2) 住宿客人被认定属于以下(a)至(c)项时。  

A 暴力团、暴力团员、准暴力团成员或暴力团相关人员以及其他反社会势力 

B 当暴力团或暴力团员是控制经营活动的法人或其他团体时 

C 法人及其董事会成员中有暴力团员时 

(3) 住宿客人有给其他客人造成显著困扰的言行时。 

(4) 住宿的客人为特定传染病患者等； 

(5) 就住宿问题作出暴力要求行为，或要求超出合理范围的负担的(住宿的客人要求消除残疾人歧视消除法第七条第



二款或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社会壁垒的情况除外)。 

(6) 住宿的客人反复向本酒店提出旅馆业法施行规则第五条之六规定的要求，其执行造成的负担过重，可能明显阻

碍向其他客人提供住宿服务。 

(7) 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而无法无法提供住宿时。 

(8) 住宿的客人酩酊大醉或有明显异常的言行, 被认定有可能给其他客人造成困扰时, 或者有给其他客人已造成明

显困扰的言行时, 以及适用于都道府县条例的规定时。 

(9) 在卧室躺着吸烟、对消防设备等恶作剧等，以及不遵守本酒店规定的其他禁止事项(仅限于防火必要事项)时。 

2. 本酒店根据前款规定解除住宿合同时, 不会收取还未向客人提供的住宿服务等费用。 

第 7条之 2（解除住宿协议的说明） 

本酒店根据前条解除住宿协议的，住宿的客人可要求本酒店说明其理由。 

第 8条(住宿登记) 

1. 客人应在入住当天在酒店前台登记以下信息: 

(1) 住宿人员的姓名、住址及联系方式 

(2) 若为在日本国内没有住址的外国人，则说明国籍及护照号 

(3) 本酒店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 

2. 住宿客人打算以旅行支票、住宿券或信用卡等可替代货币的方式支付第 13条规定的费用时, 请在进行前款登记时提

前出示。 

第 9条(客房使用时间) 

1. 客人可以使用本酒店房间的时间为从当天下午 2 点到第二天上午 11点。但是, 如果您连续入住, 除了到达日期和出

发日期之外可以全天使用。 

2. 无关前款规定, 本酒店可以在同款规定的时间以外提供客房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将收取以下额外费用。 

(1) 截至下午 2点, 相当于房费 30%的费用 

(2) 截至下午 5点, 相当于房费 50%的费用 

(3) 下午 5点以后, 全额房费 



第 10条(遵守使用规则) 

客人必须遵守本酒店规定的酒店内公布的使用规则。 

第 11条（禁止行为） 

1. 客人不得亲自或利用第三方进行以下行为 

(1) 为了使用本酒店服务而提供虚假信息 

(2) 为了使用本酒店服务而不正当使用信用卡等支付手段 

(3) 不正当获取或使用第三方的个人信息或相铁酒店会员特典 

(4) 在未经本酒店许可的情况下，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本酒店的服务 

(5) 大规模地预订又取消住宿，或类似的行为 

(6) 无正当理由地反复预订又取消住宿，或类似的行为 

(7) 冒充本酒店或本集团的行为，或可能招致此类误解的行为 

(8) 不正当访问酒店系统或其它计算机设备的行为，或类似的行为 

(9) 发送或写入恶意计算机程序的行为，或类似的行为 

(10) 移除、污损、破坏住宿设施内物品的行为，或类似的行为 

(11) 对本酒店或其员工提出超过社会常识范围的要求、诽谤、中伤、威胁，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以引发批判为目的

的信息，通过这些行为来妨害本酒店的运营；做出损害本酒店或本集团的信誉、品牌的行为；或类似行为 

(12) 对本酒店或其员工做出暴力、胁迫、恐吓等威慑性的不当行为 

(13) 做出对其它住宿者、其它第三方、本酒店或本集团造成困扰、损害或利益损失的行为，或存在这类可能性的行

为 

(14) 做出侵害其它住宿者、其它第三方、本酒店或本集团的著作权、商标权、其它知识产权、隐私、人格权、其它

权利的行为，或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行为 

(15) 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犯罪、违法行为，或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行为 

(16) 炫耀暴力团体等组织的势力，或支持、助长此类活动的行为 

(17) 违反本条款及其它条款的行为 



(18) 违反其它设施使用规定的行为 

(19) 其它本酒店认为不妥当的行为 

2. 若本酒店遭到了上述损害，则本酒店会向客人要求损害赔偿。 

第 12条(营业时间) 

1. 本酒店主要设施的营业时间如下, 其他设施的详细营业时间将在小册子, 各处的通知和客房内的服务指南中介绍。 

(1) 前台和收银处等服务时间： 

A 门限 正门入口:24小时开放 

B 前台:24小时营业 

C 收银处:24 小时营业 

(2) 餐饮等服务时间点击此处了解详情 

(3) 相关服务设施时间:点击此处了解详情 

2. 前款规定的时间在必要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临时变更。届时将以适当的方式进行通知。 

第 13条(费用的支付) 

1. 客人应支付的住宿费用等明细及其计算方法根据附表 1中列出的内容。 

2. 客人在出发时或本酒店请款时，应以货币或本酒店认可的旅行支票、住宿券,以及信用卡等可替代方式在前台支付前

款的住宿费等费用。 

3. 本酒店为客人提供客房，并在可使用的情况下, 即使客人任意不住宿，也将收取住宿费。 

第 14条(本酒店的责任) 

1. 本酒店将赔偿在履行住宿合同以及相关合同过程中，或因不履行而对客人造成的损失。但是, 不属于本酒店的可归

责事由时则不在此限。 

2. 本酒店除了努力维护防灾设施, 还投保了旅馆赔偿责任险, 以应对万一发生的火灾等。 

https://sotetsu-hotels.com/sunroute/aomori/#restaurant
https://sotetsu-hotels.com/sunroute/aomori/#facilities


第 15条(无法提供已签约客房时的处理) 

1. 本酒店无法为客人提供已签约的客房时, 应征得客人同意, 尽可能协助提供相同条件的其他住宿设施。 

2. 无关前款规定，本酒店无法协助提供其他住宿设施时, 将向客人支付相当于违约金的补偿费用, 该补偿费用将抵付

损害赔偿金。但是, 无法提供客房不属于本酒店的可归责事由时，则不支付补偿费用。 

第 16条(寄存物品的处理） 

1. 客人寄存在前台的物品或现金以及贵重物品发生丢失、损坏等时，除不可抗力情况以外，本酒店将对此损失进行赔

偿。但是, 对于现金和贵重物品, 酒店要求明告其种类和价值时, 如果住宿客人不予回应, 则本酒店将赔偿限额为

15万日元的损失。 

2. 客人带入本酒店内的物品或现金以及贵重物品且没有寄存在前台，因本酒店故意或过失造成的丢失、损坏等时，本

酒店将对此损失进行赔偿。但是, 对于客人未提前明告种类和价值的物品, 除本酒店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况以外, 则

本酒店将赔偿限额为 15万日元的损失。 

第 17条(住宿客人行李或携带物品的保管) 

1. 在客人入住之前先到达本酒店的行李, 仅限在到达前本酒店已同意时负责进行保管, 并在前台办理入住手续时交还

住宿客人。 

2. 客人退房后，如行李或携带物品遗落在本酒店, 原则上本酒店会等待失主的联系和指示。如无失主指示或失主身份

不明, 贵重物品或包含个人信息的物品将在包括发现之日的七天内送到最近的派出所, 其他物品将在三个月后处置。

但是, 食品、饮料、香烟、杂志等有损卫生环境的物品将即日处理。 

3. 本酒店有权检查遗留的行李或个人物品，以便妥善处理。 本宾馆有权对遗留的行李或个人物品进行检查，以便妥善

处理。 

4. 在前款的情况下，本宾馆对顾客行李或个人物品的保管责任，在第 1 项的情况下，应遵守前条第 1 项的规定，在第

2项和第 3项的情况下，应遵守同条第 2项的规定。 

第 18条(客房的清扫) 

1. 客人连续两晚以上住宿同一间客房时, 原则上每天都会进行该客房的清扫。 

2. 即使我们收到客人不需要清扫的要求, 也会每三天清扫一次, 以保持卫生环境。但是, 本酒店认为有必要时可随时

清扫客房。 

3. 关于前款的客房清扫事宜, 客人不得拒绝。 



第 19条(计算机通讯) 

1. 使用本酒店内的计算机通讯时由用户自身负责。使用计算机通讯过程中由于系统故障或其他原因导致服务中断, 并

因此对用户造成的任何损害, 本酒店概不负责。 

2. 使用计算机通讯时，经本酒店判断为不当行为，对本酒店或第三方有造成损害的可能或者实际发生时, 我们将要求

停止使用上述服务, 并对发生的损失提出赔偿。 

第 20条(停车的责任) 

客人使用本酒店的停车场时, 无论车辆钥匙存放在哪里, 本酒店都只是出借场所, 不承担车辆的管理责任。但是, 有关

停车场的管理, 因本酒店的故意或过失造成损害时, 我们将负责赔偿。 

第 21条(住宿客人的责任) 

因客人的故意或过失对本酒店造成损失时, 客人应对本酒店赔偿损失。 

第 22条(依据法律和管辖法院) 

本酒店与客人之间的住宿合同以日本法律为准据法, 以本酒店所在地管辖的地方法院作为专属协议管辖法院。 

第 23条(住宿条款的变更) 

1. 本条款等的内容可能在未经预告的情况下出现改动，敬请知悉。最新信息请见官网上公布的内容。 

2. 对于改动后的本条款等的内容，若客人在改动后使用了本酒店服务，则视为客人同意了内容的改动。 

3. 无关上一项，在本条款等的改动前成立的住宿合同仅适用改动前的规定。 

第 24条（可拆分性） 

1. 根据法规，若本条款等或其它使用规定中的一部分被判为无效，则除该部分以外的本条款等或其它使用规定仍然有

效。 

2. 若本条款等或其它使用规定中的一部分，对于我们与某个客人的关系无效或被取消，则除该客人以外，对于我们与

其他客人的关系，本条款等或其它使用规定仍然有效。 



第 25条（优先语言） 

本条款等及其它使用规定的原文为日文。虽然为了便于客人阅读而提供了翻译版本，但只有日文原版才具有合同效力，

翻译版本并无任何效力。 

第 26条（协议） 

关于本酒店服务的使用，若出现了本条款等规定无法解决的问题，则酒店与客人应诚意协商，共同解决问题。 

附表 1 住宿费等明细 

基本费用 ①基本住宿费(房费) 

附加费 ②餐饮费用和其他使用费 

税金 ③诸税 

付款总额为从①到③的合计。 

附表 2 违约金 

申请人＼取消日期 不住宿/当天 前一天 2天前 7 天前 14天前 

一般 最多 14人 100% 80% 50% 20% 10% 

团体 
15至 99人 100% 80% 50% 20% 10% 

100名以上 100% 80% 50%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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